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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预重整事项进展暨收到预重整延期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启迪环境”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

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预重整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预重整基本情况

1.� 2025年9月23日，启迪环境收到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昌中院” 或“法

院” ）出具的（2025）鄂05破申37号《通知书》，债权人宁波照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照泰”或“申请人” ）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

整价值为由，向宜昌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同日，公司收到申

请人向公司送达的《通知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2025-059）。

2.� 2025年9月24日，宜昌中院依法作出（2025）鄂05破申37号《决定书》，决定对启迪

环境启动预重整，并指定启迪环境清算组担任启迪环境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以下简

称“临时管理人”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法院

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2025-061）。

3.为顺利推进公司预重整及后续重整工作，稳妥有序化解公司债务风险，恢复和提升

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实现资源整合、维护和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权益，临时管理人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预重整工作安排，公开招募公司的重整投资人。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

告》（2025-062）。

4.� 2025年9月26日，临时管理人就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事项发出债权申报通知。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预重整期间债权申报的公

告》（2025-063）。

5.� 2025年10月31日，公司就预重整相关事项披露了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招募重整投资人事项暨公司预重整进展的公

告》（2025-070）。

6.2025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宜昌中院出具的（2025）鄂05破申37号之一《决定书》，

预重整期间延长三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公司预重整事项进展暨收到预重整延期决定书的公告》（2025-09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配合临时管理人推进各项预重整工作，债权申报与

审查、审计评估、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二、本次进展情况

2026年3月23日，公司收到宜昌中院出具的（2025）鄂05破申37号之二《决定书》，主

要内容如下：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

规范破产案件预重整审理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指引（试行）》第十一条的规定，本

院决定将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预重整期间延长三个月。 ”

三、风险提示

1.�宜昌中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不代表法院正式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预

重整程序是为了识别公司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即申请人的重整申请能否

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

2. 意向投资人招募结果以及公司能否与中选重整投资人签署正式的重整投资协议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修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

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是，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

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202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2025）鄂05破申37号之二《决定书》。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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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35,685,963股

发行价格：12.61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449,999,993.43元

募集资金净额：444,934,311.39元

●预计上市时间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正裕工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新增的35,685,963股，股份已于2026年3月2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预计将于6个月限售期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和交易将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

情形所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安排。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6年2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

权的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5年12月16日，上交所出具《关于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

认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6年1月6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6〕29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35,685,963股。

3、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12.61元/股。

4、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999,993.43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5,065,682.04元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4,934,311.39元。

5、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联席主承销商为国泰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 ，广发证券和国泰海通证券以下并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6年3

月11日出具了天健验〔2026〕75号《验证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26年3月10日16:00止，联席主承销商实际收

到参与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在指定账户缴存金额共计人民币449,999,993.43元， 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

2026年3月11日， 联席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

内。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公司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6年3月12

日出具了天健验〔2026〕76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报告，截至2026年3月11日止，正裕工业本次发行35,685,96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449,999,993.43元，扣除总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金额）人民币5,065,682.04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444,934,311.39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35,685,963.00元，新增资本公积人民币409,248,348.39元。

新增投入资本均以现金形式投入。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6年3月20日在中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1、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 并形成如下结论意

见：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承

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浙

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29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

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联席主承销商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承销管

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

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认购对象选择和发行结果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

款通知书》《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发行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销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以及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通过的本次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发行结

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数量为35,685,963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9,

999,993.43元。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共17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会关

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青岛高创澳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高创

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79,064 29,999,997.04 6

2 济南建投山工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9,532 14,999,998.52 6

3 德清升华立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82,553 24,999,993.33 6

4 绍兴上虞舜越控股有限公司 1,189,532 14,999,998.52 6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89,532 14,999,998.52 6

6 芜湖江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89,532 14,999,998.52 6

7 张家港金创优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79,064 29,999,997.04 6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833,465 123,999,993.65 6

9 台州市海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379,064 29,999,997.04 6

10 台州市资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379,064 29,999,997.04 6

11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89,532 14,999,998.52 6

12 台州市交投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189,532 14,999,998.52 6

13 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189,532 14,999,998.52 6

14 倪政顺 2,379,064 29,999,997.04 6

15 俞逸修 1,586,042 19,999,989.62 6

16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89,532 14,999,998.52 6

17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72,327 11,000,043.47 6

合计 35,685,963 449,999,993.43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青岛高创澳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青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5,2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青岛高创澳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87-1号崂山智慧产业园8号楼208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MACKGY8P2R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379,064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2）济南建投山工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济南建投山工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5,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山东凯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舜华路街道经十路7000号汉峪金谷七区6号楼

科创金融大厦12层1204房间79（一址多照）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MAK7TQEM8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189,53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3）德清升华立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德清升华立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 30,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南升华立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舞阳街道德清地理信息小镇C区16幢1-105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1MAEGWGP12L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982,553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4）绍兴上虞舜越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 绍兴上虞舜越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叶琦杰

注册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体育场路18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4MAETYNC38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总部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189,53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5）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189,53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6）芜湖江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芜湖江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悦

注册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官陡街道瑞祥路88号皖江财富广场A4座4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7MA8NNPWT7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获配数量 1,189,53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7）张家港金创优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张家港金创优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杨舍镇港城大道606号创投大厦22楼B2201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K4U1DH5Q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379,064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8）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9,833,465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9）台州市海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台州市海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阮翔军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府中路188号开投商务大厦19楼1902室（自主申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2MAC7LWC2X2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获配数量 2,379,064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10）台州市资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台州市资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庞晓锋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开投金融大厦1幢1201室-11（自主申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0MA2ALMNC9H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379,064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11）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8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战胜

注册地址 浙江省白云街道市府大道391号202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0787707236H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财务咨询；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

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林业产品销售；花卉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189,53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12）台州市交投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 台州市交投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国献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东海大道3123号2118室（作为办公使用）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068070254X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铁路运输辅助活动；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 1,189,53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13）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名称 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出资额 300,000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雅苑路196号金控大厦2102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125MACYA0WC6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

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189,53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14）倪政顺

姓名 倪政顺

身份证号 350181************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

获配数量 2,379,064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15）俞逸修

姓名 俞逸修

身份证号 310101************

住所 上海市松江区******

获配数量 1,586,04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16）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6,480.311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严晓珺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62562113E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189,53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17）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冰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金丽南路3号院2号楼1至16层01内六层1-288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CAQF836T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获配数量 872,327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发行获配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

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本次发行获配对象均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其作出保底保收益

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 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业务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相关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2025年7月31日，公司原控股股东浙江正裕投资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正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正裕企业管理” ）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存续分立事项，决议存续分立并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过户给台

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于乐控股” ）、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享控股” ）及台州至高君合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高君合控股” ）。

2025年12月5日，公司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存续分立完成的公告》，正裕企业管理向于乐控股、豪享控股及至

高君合控股合计转让的98,490,59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至此，公司控股股东由正裕企业管理

变更为于乐控股，并且于乐控股与豪享控股、至高君合控股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2025年12月10日，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 34,471,709 14.36 A股流通股 -

2 台州至高君合控股有限公司 32,009,443 13.34 A股流通股 -

3 台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 32,009,443 13.34 A股流通股 -

4 郑连平 15,429,749 6.43 A股流通股 -

5 郑念辉 15,332,549 6.39 A股流通股 -

6 郑连松 14,511,904 6.05 A股流通股 -

7 林忠琴 4,602,700 1.92 A股流通股 -

8 高盛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2,087,265 0.87 A股流通股 -

9 李霞 949,900 0.40 A股流通股 -

10 UBS�AG 736,764 0.31 A股流通股 -

合计 152,141,426 63.41 - -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截至2026年3月20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台州豪享控股有限公司 34,471,709 12.50 A股流通股 -

2 台州至高君合控股有限公司 32,009,443 11.61 A股流通股 -

3 台州于乐控股有限公司 32,009,443 11.61 A股流通股 -

4 郑连平 15,429,749 5.60 A股流通股 -

5 郑念辉 15,332,549 5.56 A股流通股 -

6 郑连松 14,511,904 5.26 A股流通股 -

7

财通基金－杭州浙创秋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财通基金发展资产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4,758,128 1.73 限售流通A股 4,758,128

8 林忠琴 4,602,700 1.67 A股流通股 -

9 倪政顺 2,379,064 0.86 限售流通A股 2,379,064

10 台州市资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379,064 0.86 限售流通A股 2,379,064

11

青岛高创澳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

岛高创玖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79,064 0.86 限售流通A股 2,379,064

12 台州市海盛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379,064 0.86 限售流通A股 2,379,064

13

财通基金－南昌产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玉泉合富1278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2,379,064 0.86 限售流通A股 2,379,064

14

张家港金创优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79,064 0.86 限售流通A股 2,379,064

合计 167,400,009 60.71 - 19,032,512

注：由于发行后公司第9至14名股东股份数量一致，故均列示为前十大股东。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35,685,96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于乐控股，实际控制人仍为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前，于乐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豪享控股、至高君合控股、郑连松、郑念辉、郑连平合计

持有公司143,764,79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9.89%。于乐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本

次发行后于乐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保持不变，持股比例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52.14%，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7.75%。

本次发行前后，于乐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豪享控股 34,471,709 14.36 34,471,709 12.50

至高君合控股 32,009,443 13.34 32,009,443 11.61

于乐控股 32,009,443 13.34 32,009,443 11.61

郑连平 15,429,749 6.43 15,429,749 5.60

郑念辉 15,332,549 6.39 15,332,549 5.56

郑连松 14,511,904 6.05 14,511,904 5.26

合计 143,764,797 59.89 143,764,797 52.14

注：1、上表“变动前持股比例” 按2025年12月10日公司总股本240,033,268股计算，“变动后持股比例” 按

2026�年3月20日公司总股本275,719,231股计算。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35,685,96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

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证券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5,685,963 35,685,963

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0,033,268 240,033,268

股份合计 240,033,268 35,685,963 275,719,23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规模均大幅增长，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财务状况将

得到进一步优化与改善，财务结构更趋稳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

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将进一步扩大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及竞争优势，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为

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成长空间，提升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电话：020-66338888

传真：020-87553600

保荐代表人：王振华、闫嘉琪

项目协办人：曾可歆

（二）联席主承销商

法定代表人：朱健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国泰海通大厦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经办人员：黄仕宇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龙海涛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1号来福士中心办公楼12层

电话：010-56500900

传真：010-56500999

经办律师：崔白、吴雨欣

（四）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程志刚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博奥路与平澜路交叉口润奥商务中心T2写字楼26楼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吕安吉、程雷、刘江杰、徐晓阳

（五）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程志刚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博奥路与平澜路交叉口润奥商务中心T2写字楼26楼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江杰、徐晓阳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信息披露

2026/3/24

星期二

A09

Disclosure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

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

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宏明电子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１６８２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１

，

５４９

，

３５８

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３０

，

３８７

，

３４０

股，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９．６６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２０２３

年），发行人所属行业为“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代码

Ｃ３９

）”。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６５．１６

倍。

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

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前

（

２０２４

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

－

扣非后

（

２０２４

年）

６０３２６７．ＳＨ

鸿远电子

０．６６５３ ０．４４２８ ５９．７５ ８９．８１ １３４．９２

６０３６７８．ＳＨ

火炬电子

０．４０９０ ０．３５６２ ３９．１６ ９５．７４ １０９．９５

３００７２６．ＳＺ

宏达电子

０．６７８０ ０．５４９６ ５０．２５ ７４．１１ ９１．４２

０００７３３．ＳＺ

振华科技

１．７５０７ １．５１１８ ５２．９０ ３０．２２ ３４．９９

３００１１５．ＳＺ

长盈精密

０．５６６９ ０．３９０３ ３６．５７ ６４．５１ ９３．７０

００２６３５．ＳＺ

安洁科技

０．３９７２ ０．３１５６ １５．３９ ３８．７５ ４８．７７

００２６００．ＳＺ

领益智造

０．２４００ ０．２２２５ １４．６２ ６０．９３ ６５．７０

算术平均值（剔除异常值）

７０．６４ ７４．９０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

４

日总股本， 扣非前

／

后静态市盈率

＝Ｔ－４

日股票收盘价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注

３

：在计算去除异常值的市盈率均值时，

１

）静态市盈率（扣非前）把振华

科技（

２０２４

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超

５０％

）视为异常值；

２

）静态市盈率（扣非

后）把鸿远电子、火炬电子、振华科技视为异常值。

本次发行价格

６９．６６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

３３．６１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Ｔ－４

日）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代码

Ｃ３９

）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６５．１６

倍，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平均静态市盈率（剔除异常值后）

７４．９０

倍，但仍存在未来

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

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投资者应当关注创业板股票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

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

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相关股票交易。 投资

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

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加导

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

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

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

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涛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

１８８

号

电 话：

０２８－８４３９１４６３

传 真：

０２８－８４３３７６１７

联系人：梁爽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明希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９８９

号

１１

层

电 话：

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传 真：

０２１－５４０４７９８２

联系人：龙家立、黄学圣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712� � � �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32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被司法拍卖股份部分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朱凤廉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和杨志茂先生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5日14时至2026年3月6日14时止在京东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ifa.jd.com）公开拍卖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 ）股东朱凤廉女士所持有的公司合计6,300万股股份。 根据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发布的《成交确认书》，上述被拍卖股份成交5,250万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9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被重新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29）。

近日，公司接到朱凤廉女士函告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

统查询，上述成交的被拍卖股份中的350万股股份、1,050万股股份已分别于2026年3月18

日、2026年3月19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朱凤廉、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杨志茂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东深二路66号天安数码城S3栋19楼01单元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3月18日、2026年3月19日

股票简称 锦龙股份 股票代码 000712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14,000,000 1.56%

合 计 14,000,000 1.5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司法拍卖）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朱凤廉

合计持有股份 115,610,504 12.90% 101,610,504 11.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5,610,504 12.90% 101,610,504 11.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新世纪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32,500,000 14.79% 132,500,000 14.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500,000 14.79% 132,500,000 14.7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杨志茂

合计持有股份 36,000,000 4.02% 36,000,000 4.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000,000 4.02% 36,000,000 4.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84,110,504 31.71% 270,110,504 30.1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4,110,504 31.71% 270,110,504 30.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1．司法拍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

款、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项、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

的相关规定，其本次所受让的股份在完成过户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因司法拍卖导致的被动减持，并非股东主观意愿的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后续公司将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不会发生变化，新世纪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杨志茂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